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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是我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

产权的典型特征。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传统家文化观念的阶段

性表达，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阶段性表达。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

“农户”的涵义越来越不确定，“农民户”、“农业户”和“农村户”发生了分离。农

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不能满足农户成员土地权益保护的新要求，与现

代民事法律体系存在逻辑的悖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根据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逐步固化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户的成

员，逐步将农户主体变革为农民个体，重塑国家、集体和成员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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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Dilemma of Peasant Household as the Subject of
Usufructuary Ｒight of Collective Land

SHEN Hui-wen
(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 The Peasant Household，as the subject of land contractual operation right and right to
use of homestead，is a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As the subject of usufructuary right of collective land，peasant household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socialist val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ubject of collective land usufructuary right，Peasant Household can ＇ t be

—151—

网络首发时间：2020-01-03 09:21:39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023.d.20200102.1328.011.html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shaped by individualism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jurisprudence， the subject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individual farmer，and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try，the collective and
its members should be reshaped i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t the top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olitics，members of rural contracted household should be
gradually solidified，and members of household with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should be gradually solidified，as a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words: peasant household; rural contracted household; household with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the contracted farm l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the rural homestead．

家是什么，来自何处，又要走向何处，是被反复追问的哲理话题。中国的家庭与国外的

家庭有何异同，农村的家庭与城市的家庭有何异同，是被经常提及的学术问题。目前我国农

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

处宅基地，农户是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我国目前农村

集体土地产权的重要特征。目前学术界对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研究，更多关注农户外部的

法律关系，关注农村土地能否流转及流转的限度，而较少关注农户内部的法律关系，较少关

注与农户相关的制度群问题。目前中央的改革政策是，在维护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

主体的前提下，推进承包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学术界紧跟中央改

革政策，围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发表了大量论著，努力构建农村土地的权利体系和规范

体系。然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仅仅关注权利类型的创新，而较少关注权利主体的变

革。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历史、现实和未来纠缠在一起，理念、规范和生活交织

在一起，实在、实然和应然交汇在一起。该制度要不要变革、如何变革，需要条分缕析，需要

科学对待。为此，本文从历史溯源、实然存在、价值追求和规范体系等方面，剖析农户作为集

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法律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制度变革的方向和路径。
一、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历史溯源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来自何处，走向何处，必须进行历史的追问。考察户

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考察家庭在世界文明的地位，有助于更好看待今天的问题，把握制度

沿革的历史规律。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产生于特定时代，服务于特定时代的法

学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入新时代。农户作为集

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需要制度变革。
( 一) 家庭作为民事主体的历史分析

法学家是法律知识的生产者，也是法学知识的批判者。学术研究需要更多采用“知
识———法学”的研究范式，反思和批判支配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类型

［1］。个体是西方现代法

学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家庭是个体的组合体，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意义。基于历史文化因

素，中国人对家庭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个人本位的西方话语体系，无法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中

的“家”和“家族”。从法学发生学的角度看，在西方社会，家长或家父是民事主体，而家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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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事主体。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是民事主体，家长只是家庭的代表人和管理人。东西

方的地理文化环境差异，导致中西方对家庭功能认识的差异和制度设计的不同。
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社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家父是民事主体，家庭并不是民事

主体，家父吸收了家子的人格。古希腊土地贫瘠，多岩石而缺水，希腊半岛可耕地不足 20% ;

土地对于希腊人而言并非农耕，主要功能是畜牧
［2］。这些地理环境某种程度塑造了以海洋

为依托的古希腊文明，航海条件比较优越，简单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罗马法的效力只能及于

家父，家父是民事主体，家子的人格被家父所吸收
［3］。随着西方近现代启蒙运动的发展，家

庭成员平等的观念逐步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家父权逐步削弱，家子独立地位逐步得到

承认，只有家父作为民事主体的时代不复存在。家子和奴隶逐步走向独立，自然人逐步成为

民事主体，自然法思想取得支配地位。1804 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高举反封建大旗，确立

了人人平等的原则。1896 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没

有规定家庭财产制，只规定了夫妻财产制。随后颁布的《瑞士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等
虽然规定了“家庭”或“家庭财产制”等，但同样没有将“家庭”作为民事主体，只是将家庭作

为亲属的共同体。
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农户，而不是个人。地理封闭性、季候

农业、水旱灾害频发、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等环境，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

活样式
［4］。这种农业往往需要“靠天吃饭”，“靠天收成”，“顺从天命”，需要经过耕细作，需

要农业生产经验，需要维护家长权威，需要将家庭作为共同体。在很长的时期内，家庭民事

主体存在，家长作为家庭的对外代表，总管家庭内部事务。传统中国不仅有家庭的概念，还

产生了作为国家管理单位的户。户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了掌握人口、财产，征收赋役，以家庭

为基础而构建的，具有法律属性的最基本的单位
［5］。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代表进行民

事活动的户的法律地位始终未曾动摇。不管是秦汉之前的宗法制大家庭，还是秦汉时期的

核心家庭，还是唐朝时期多代同居的大家庭，亦或者宋元明清时期逐步小型化的大家庭，均

是强调家庭共同体的利益。典型的传统立法是《唐律疏议·户婚》，该法严禁祖父母、父母在

世子孙“别籍异财”的行为。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发展，个人独立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逐

步被民众所认可，以家庭为民事主体的传统制度逐步被瓦解。1931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

法》第 1122 － 1127 条等，虽然规定了家的定义、家长的产生、家长的权利和义务、已婚家属的

分家权等，但整体上全面移植了西方的夫妻财产制，将亲属分为血亲、姻亲、配偶等。1950 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家庭财产，198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将家庭财产制修改为夫妻财产制。这实际上从一般法的角度，取消了家庭作为财产的主体。
这标志着长期延续的家庭财产制，首次在国家制定法层面，没有予以制度化的认可。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家庭财产制的消灭，作为一种习惯，作为一种文化，会以各种方式长期存续。
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家庭仍然是实践中的权利主体，如经济适用房的分配等。

( 二)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历史分析

农户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1961 年至 1962 年，安徽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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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包产到户的社队高达 80%，贵州省高达 40%，估计全国达到 20%［6］。自从 20 世纪 70 年

代末，一些地方突破法律和政策的限制，实行土地承包经营。至 1983 年，全国农村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 99． 5%，实行包干到户的占生产队总数的 97． 8%［7］。
1986 年颁布的《民法通则》采用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2002 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

法》采用了“农户”的概念。2017 年颁布的《民法总则》既采用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

也采用了“农户”的概念。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是中国目前农地产权体系的重要特

征。从历史沿革看，由“包产大户”到“包干到户”，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家庭承包为

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家庭承包经营

来源于改革实践的需求，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只是对改革实践的阶段性认可。从某种意义上，

家庭承包经营并不是国家顶层的制度设计。家庭承包经营产生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

产生于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改革开放初期。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立法也是采取摸

着石头过河的模式。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的新时代，在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要重新审视家

庭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重新审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利弊得失。
农户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1963 年颁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各地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的通知》，就确立了农户作为宅基地使

用权的主体。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次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试行草

案) 》规定，宅基地一律不能出租、买卖，农民的合法房屋永远归农民所有。1986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颁布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宅基地制度，但没有明确一户一宅制度，只是笼统规定为

“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同时允许城镇居民取得宅基地。1998 年修

改后的《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第 1 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首次从立法

层面确立了农户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同时取消了城镇居民可以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

相关规定。1988 年之前全国立法虽然没有明确农村村民一户一宅，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

济文化状况，一户一宅仍然是主流的宅基地利用方式。究其原因，农村村民一家一户构成的

村落，是传统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农户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主体，不同于农户作为土地承

包经营权主体，前者是非经营性主体，后者是经营性主体。因此，立法只是明确规定了农村

承包经营户，而没有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户。农户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同样不是

顶层的制度设计，同样是改革实践的阶段性认可。随着时代的变迁，要重新审视宅基地使用

权主体制度，要重新审视一户一宅制度的利弊得失。
二、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实然存在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农户是农村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权利主体。从社会生活的角度

看，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并不是唯一的实然存在。随着社会的变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新型宅基地使用权利用主体，逐步走向历史的舞台。由于农村土地资源的有限

性，农户成员要求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纠纷越来越多，农户成员资格的认

定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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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实然状况

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约有 2． 3 亿承包农户，承包经营集体耕地面积约 13． 42 亿亩，户

均约 5． 8 亩
［8］。截至 2016 年年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面积达到 4． 7 亿亩，占整个二轮承

包面积的 35． 1%，2． 3 亿农户中有 7000 万农户，已经不再直接经营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土

地
［9］。2016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 2． 8 亿，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 7 亿，且每年均在增长

［10］。
截至 2017 年年底，家庭农场数量已超过 87． 7 万户; 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201． 7 万余家，入社农户近 1． 2 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8． 1%［11］。随着农村承包地三权

分置改革的推进，超过 1 /3 的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给他人经营，近一半的农户加入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户既承包又经营的情形越来越少。
我国目前约有 9 万平方公里的城镇建设用地，19 万平方公里的农村建设用地，其中宅基地

约占 13 万平方公里，约占农村建设用地的70%［12］。截至2016 年底，99． 5%的农户拥有自己的

住房，其中拥有 1 处、2 处和 3 处住房的农户所占比重分别为 87． 0%、11． 6%和 0． 9%，购买

商品房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 8． 7%［13］。这表明农村一户一宅法律制度，基本符合社会发展

的需要，在保障农户最基本居住权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等部

门的统计，2016 年全国至少有 3000 万亩宅基地和 7000 万套农房处于闲置状态
［14］。截至

2013 年年底，全国小产权房的面积超过 66 亿平方米，大致 8000 多万的居住者
［15］。

( 二)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政策突破

农村承包经营户是为了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僵化而产生的群众自发性制度创新，并不是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顶层制度设计。农村家庭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而这也正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然而在市场决定作用的顶层制度设计中，农村承包经营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具有历

史的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小块土地是农村家庭的命根子，整个家庭的生产、生活和交往

都围绕着小块土地进行。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户可以不从事农业生产，流转土地经营权，“经
营”名存实亡。农户不仅不缴纳土地承包费，而且国家还要给予农业补贴，“承包”的法律规

范意义丧失。从农村承包经营户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第

二次重大变迁。家庭成员因出生、死亡、结婚、离婚、收养等不断变化，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成

员，是否随之发生变化，存在较大的争议。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不支持农户成员分割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裁判文书数量，要远大于支持分割的数量。不支持分割的重要理由是，农户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农户成员不享有确定的份额权益。司法政策导向是逐步允许农户

成员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于民事诉讼救济，还是行政诉讼救济，还需要实践进一步探索。
一些法院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将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融入法律的解释适用中，支持农户成员

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利益诉求，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立法没有采用“农村宅基地使用户”的概念，而是采用了“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

基地”的表达。很多地方立法规定，外来人口落户本村，并不当然成为有权申请宅基地的“农
村村民”。中央改革政策是，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并不丧失原有的宅基地。一户一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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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各种例外是无法避免的。先分户后分宅基地，将分户作为分宅基地的前

提，将会形成有户而无宅基地的情形，造成事实上的多户一宅。先分宅基地后分户，将分宅

基地作为分户的前提，将会形成有宅基地而五户的情形，造成事实上的一户多宅。在农村生

活逻辑中，“一户”往往以男性为中心，从夫居的传统文化在农村影响深远，宅基地只分配给

男性。立法只规定了“一宅”的最高标准，而没有规定“一宅”最低标准。随着改革的推进，

农村村民一户一宅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情况。其一，多农村没有闲置的建设用地，落实一户

一宅的制度，变得更加困难。其二，宅基地的利益结构发生改变，宅基地在满足自身居住的

条件下，可以建造房屋对外出租，可以作为家庭副业的生产经营场所，可以作为乡村旅游的

主要场所。其三，宅基地集中利用、节约化利用成为共识，实行农民公寓安置成为新趋势。
其四，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性质可以发生变化，宅基地可以复垦为耕地，成为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客体。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不限于农户自身的居住，收益权能越来越突出，某种程度改

变了农村村民一户一宅制度的预期。实践中，发生一户多宅、多户一宅、有户无宅、有宅无户

等情形越来越多，农民个体宅基地权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突出。
三、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价值追求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的集中反映，是传统共同体

价值观的阶段性表达。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农民、集体和国家关系的连接

点，是中国社会主义观念的阶段性表达。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2017 年颁布的《民法总则》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在此背景

下，需要进一步反思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价值追求，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新要求。
( 一) 中国传统家文化观念的阶段性表达

在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追求共同体的价值。家庭作为民事主体存

在，家长作为家庭的对外代表，总管家庭内部事务。国家通过家长治理社会，家长承担着管

理家庭成员、稳定家庭秩序的职责。“修身、立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

值目标。家是国的家，国是家的国。家国同构是中国人特有情感的表达，共同体的价值得到

了普遍的认同与遵守。中国传统家庭实行同籍共财制度，家庭成员收入属于家庭共有，家长

代表家庭行使家庭财产的处分权。户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基础而构建的，是最基本的

国家管理单位。因此，在中国传统话语框架下，户或者说农户是典型的民事主体。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传统家文化的集中反映，是家庭共同体价值观的

阶段性表达。在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家庭成为批判的对象，逐步丧失了昔日的光环，

家庭成员的价值越来越受到推崇，逐步走向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

庭承包经营权，实行农村村民一户一宅，是传统家庭伦理、家庭观念、家庭价值在农村社会

的回归。家庭共同体强调家庭利益优先，家庭成员的利益让位于家庭利益。在不断强调

中国梦的今天，回归传统法学话语逐步成为新的共识，强调家庭共同体的价值，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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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社会主义观念的阶段性表达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观念的阶段性表达，是社会主义土地

公有制前提下的利益共享机制，是中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体系的重要特征。学术研究

不能从“政治挂帅”的极端，走向“不谈政治”的极端。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能改变，是农

村土地改革的政治底线。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集体经

济主要和有效的实现形式。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集体经营制度的核心，保护农户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是民法的重要任务
［16］。农村村民一户一宅，是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

本居住权实现的重要制度安排。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国家治理农村的社会

保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兑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政治承诺的重要方式。
应当从农民、农户、集体和国家的框架体系中，认识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

科学涵义。农户成员不享有独立的土地权益，国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颁发

给农户。农户成员只是基于家庭关系，对农户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享有法定的权益。这种权

益依附于农户，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不能请求分割，不能转让或抵押。农户的集体土地

用益物权本身也是受到限制的，不能自由处分。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完

整意义的所有权，处分权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中国集体土地产权结构，从规范层面看

是清晰的，但从实然层面看是朦胧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以农户为基本单位，以集体经

济组织为中间层次，以国家为最高层次。国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国家，集体经济组织通

过农户治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事务，农户通过家长权威或家庭伦理治理家庭内部事务。这

种产权结构弱化了个体权益，强化农户、集体和国家等共同体权益，不符合西方经典产权理

论的经典逻辑。然而，正是这种看似不合理的产权制度，避免了土地产权过度集中，实现了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价值。
( 三)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价值追求变革的挑战。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表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在社会

层面表现为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在公民层面表现为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明确将自

由、平等和公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指出，要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全过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政

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立法长期更多关注国家、
集体、家庭等共同体的价值，较少关注个体的价值。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契合了

中国传统家庭共同体观念和社会主义共同体观念。然而，家庭共同体观念在变迁，社会主义共

同体观念在变迁。从实践看，农村家庭观念在发生变迁，家庭成员的利益越来越得到尊重，家

庭成员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农村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化，社会发展功能越来越强

化。农村土地的价值取向，要从关注公平转向更多关注效率。立法应当更多保护农户成员的

个体利益，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追求，植入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制度的顶层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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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逻辑体系

家是自然形成的，户是国家运用权力构建的，农户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概念。以立

户、分户、并户、绝户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概念群，是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逻辑支

撑。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户不是法律主体，农户更不是法律主体。农户作为权利主体，与其

他民事法律制度存在逻辑体系上的悖论。
( 一)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规范核心

农户作为权利主体，需要以完善立户、分户、并户、绝户等制度为支撑。1958 年颁布的

《户口登记条例》，对此只是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而且一些内容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

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均没有对以农户为核心的概念

群，作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往往是由各个省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规定，如 2017 年颁布的《安
徽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等。明确农户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具体规范，可以为土地承包经营

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主体的变动，提供重要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立法对此很难作出明确规

定。因为农户既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在现代法律体系很难准确定位。一方面，农

户隶属于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集体、村集体或者乡镇集体，具有地域共同体的性

质。另一方面，农户是以家庭为基础，是婚姻和血缘的共同体。
“农户”中的“农”，有“农业”“农村”和“农民”三种不同的涵义，因此农户可以指农业家

庭户，可以指农村家庭户，还可以指农民家庭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典型的农业家庭户，农

村宅基地使用户是典型的农村家庭户。农村家庭户是人口聚集的基本单位，是构成乡村社

会的基本单位。作为共同居住的房屋以及宅基地，是家庭共同的财产，是农村家庭存在的物

质基础。由于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农村家庭户、农业家庭户、农民家庭户实践中

往往是合一的。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户”的涵义越来越

不确定，“农民户”“农业户”和“农村户”发生了分离。2018 年修改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删除了全家迁入城镇落户，集体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条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

流动的加速，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管理，需要转换为以人为单位的户口管理，为静态管理到动

态管理提供了条件
［17］。随着中央改革政策的推进，农户中的“农民户”色彩逐步弱化，“农业

户”和“农村户”色彩逐步强化。
( 二)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体系悖论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与物权制度不协调，不能准确反映财产的归属状况。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往往只是户主，而不登记家庭成员的具体名字。农

户成员的权益没有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中，当农户成员离开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宅基地使用

户时，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2018 年修改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4 条第 2 款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
该条规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成员土地权益的保护问题，但实践中很难操作。土地承包

经营权长久不变，宅基地使用权也是无期限的。由于结婚、离婚、出生、死亡、升学和参军等

原因，农户成员有增有减、有进有出。这些新情况很难及时有效反映在不动产登记簿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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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簿作为不动产权属主要证据的功能大打折扣。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与债权制度不协调，因为农户很难对外签署合同，很

难适应侵权责任承担的需要。与个体工商户不同，农户没有独立的名称，农户没有办法单独

开设银行账户。农户出让一定期限的土地经营权，在宅基上建造房屋，对外出租宅基地上的

房屋，往往是以户主或农户代表的身份签订。农户将土地经营权入股成立公司，也是将户主

或农户代表作为股东。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很难适应权利救济的需要和侵权

责任承担的需要。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被侵占、被妨害、被损害，农户能否

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实践中的做法不一致。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或者在农村房屋建造过

程中致人损害，农户能否作为被告，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致。实践中，农户作为原告的相对

较多。即便是作为原告，也把农户代表人相关信息列上，便于代表农户接受被告的给付行

为。农户作为被告的司法裁判案件非常少，这主要是农户没有独立的财产，只起诉农户，即

使判决胜诉，也难以执行。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与婚姻家庭制度存在冲突。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只

规定了夫妻财产，而没有规定家庭财产。家庭只是生活共同体，而不是生产的共同体。农户

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和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是在特别法领域，认同了家庭共有财产。这

种家庭共有财产是建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与传统的家庭共有财产，具有很大的差

别。这种家庭共有财产排除了当事人之间对份额的约定，也不能请求分割，强调农户的整体

性。作为农村重要财产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不能视为婚前个人财产，因结婚而加入农户的成

员，自动享有相关的权益。只是随着观念的转变，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共有人有固化的趋势。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与继承制度存在冲突。与农户相对应的是，立户、分

户、并户、绝户等概念群。农户是权利主体，而继承的前提是个人财产，因此农户的财产不会

发生继承的问题。随着土地承包期限再延长 30 年政策和法律的落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

继承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从理论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承包人共同共有，允许继承，

有利于相关纠纷的解决
［18］。《继承法》规定房屋是可以继承的，立法认可农村房屋的财产价

值。然而，继承人只获得房屋所有权，不能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不符合房地一体的法律规定。
目前正在推进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并不能解决农户成员土地权益的代际传承问题。

五、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未来变革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农户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基础

逐步减弱。长远来看，应当秉持个体主义制度构建的理念，逐步将农户的权利主体转变为农

户成员的权利主体，让个体与集体直接对接，让个体与国家直接对接，重塑国家、集体和个体

的法律关系。基于制度变革的惯性，短期内仍然要维持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

法律地位，但逐步弱化户籍在认定农户成员资格上的作用，逐步认可农户成员资格固化的发

展趋势。
( 一)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制度变革

根据中央改革部署，要在保障农户承包权基础上，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保障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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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权。要在保障农户资格权基础上，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保障

社会主体对宅基地的利用权。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在确保农户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的

基础上，让非农户成员获得对承包地和宅基地在一定期限一定范围的利用权，突显农村土地

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大意义。这种改革思路，是在现有制度框架进行的修改和完善，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然而，这种改革思路，并不是终局的顶层制度设计，只能解决农户土

地权益流转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户内部的土地权益分配问题。
随着改革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承包经营户成员和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户成员固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包 30
年，60 年的承包期，涉及两代或多代人的权益。宅基地使用权是没有期限的，同样涉及代际

的权益配置问题。因此，从司法政策考虑，应当对分户采取扩张解释，逐步允许农户成员分

割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让司法权参与社会改革。从立法导向看，应当逐步将农

户的权利主体转变为农户成员的权利主体，让个体与集体直接对接，让个体与国家直接对

接，重塑国家、集体和个体的法律关系。从具体操作看，农户成员可以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

或法院的判决书，向登记机关申请向农户权利主体，变更为农户成员，并标注具体的份额。
在较长时期内，农户主体和农户成员主体共存，渐进式推进社会变革。

囿于民法典编纂的日期表，囿于农村土地改革还在探索中，在现行法基础上进行局部的

修改和完善，成为立法目前较为现实的选择。未来土地立法应当借鉴民法典编纂的理念，整

合现有的立法资源，分别起草《土地权利法》和《土地监管法》，推进土地法律规范体系的现

代化。也可以考虑，目前将土地权利法一分为二，分别起草农用地权利法与建设用地权利

法。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基础上，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起草《农地权利法》，将“土地承包

经营权”更名为“农地使用权”，创设新型用益物权“农地耕作权”。在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基础上，按照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入市的政策要求，起草

《建设用地权利法》。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宜采取宅基地用途转变的方式，农户有条件退出

宅基地使用权，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出让，社会主体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别起草和制定

《农地权利法》和《建设用地权利法》，也只是中期的改革目标。从长远看，应当起草和制定

《土地权利法》，明确将农户主体变革为农民个体，明确取消权利主体的户籍限制，明确权利

可以分割和继承等。
( 二) 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的价值坚守

中国的本源性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家户制，这种独特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制

度底色
［19］。有学者指出，立法应当顺应现实的需要，赋予家庭以民事主体，明确家庭与个体

的法律关系，既保护家庭的整体利益，也保护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
［20］。对此，本文并不赞同，

时代在发生变化，家庭的社会价值可以维系，但其法律主体地位没有必要坚守，也很难重新

建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从家国传统向现代治理的转型，从家国二元转变为

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三元的转型，继而从传统的礼法之治迈向现代法治
［21］。现代社会中的家

庭，不再是生产的共同体，仅仅是生活的共同体。让农户成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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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承担家庭成员权益分配的重任，是现代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在现代民事权利主体体系中，

家庭已经不再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也只是阶段性的存续。
在农户成员不断提起的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诉讼中，法院基于政治和政

策的考虑，予以某种程度的认可。这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法律文本，会造成事实上家庭成员对

土地权益按份共有的情形。
“家庭农场”和“户有所居”等具有标杆性的新概念，充分尊重了中国传统家文化，又充

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农村承包经营户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发

展的要求，中央提出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极具有战略

发展的意义。家庭农场以家庭为核心开展经营活动，有利于目标一致、迅速决策，契合了传

统家文化特质。国家要重点发展家庭农场，要实现规模化经营，但也不能过度规模化，避免

产生各种社会问题。从农村承包经营户到家庭农场，既继承和发展了家庭共同体文化的优

势，也契合了社会主义公平价值观念。家庭农场是按照现代法律规范构建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表现形式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和有限公司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户制度不能满足建

设用地集约化利用的发展趋势，中央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同样具有战略发展的意义。
在改革实践中，一些地方弱化一户一宅，强调一户一房，强调农户基本居住权的保障，强调宅

基地的集约化利用，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利用

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圈定了制度边界。宅基地制

度改革的长期目标是，适时取消农村村民一户一宅制度，逐步实现“增人不增宅基地，减人不

减宅基地”，逐步从“一户一宅”过渡到“一户一房”。2019 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强调要“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鼓励……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就

是改革利益诉求的重要立法回应。总之，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会随着时代的发

展发生变化，但充分发挥家庭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没有改变，保证社会最低限度的公平，避

免财富过度集中的价值追求没有改变。
结语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重要一环，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是朦胧的，农户、集体经济组

织和国家均享有某种意义上的产权。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系统的制度供给保障，

而土地制度供给是制度保障体系的关键
［22］。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产生于特定

时代，并不是顶层的制度设计。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传统家文化观念的阶段

性表达，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阶段性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户作为集体土地

用益物权主体，从长远角度考虑，应当进行制度变革。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土地承包经营

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应当按照财产法原理进行塑造，逐步将农户的法律主体变革为农民个体。
从法政治学的角度，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阶段性表达，是集

体公有制经济的阶段性实现方式。将农户主体变革为农民个体，不仅仅是一场家庭法律观

念变革，更是一场国家政治理念的变革。《民法总则》继受《民法通则》创设的农村承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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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概念，并作适当的修改，是一种比较务实的立法选择。2019 年修改后《土地管理法》，只是

对农村村民一户一宅制度作出了适当的修改，同样是一种比较务实的立法选择。制度的变

迁是缓慢的，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情有独钟的家庭制度。随着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的共同推进，“农户”的涵义越来越不确定，“农民户”“农业户”和“农村户”分
离现象更为突出。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不能满足农户成员土地权益保护的新

要求，与现代民事法律体系存在逻辑的悖论。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根据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更新集体土地产权观念，更多强调自由和平等的价

值追求，更多强调农民个体权益的保护，逐步固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逐步固化农村承包经

营户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户的成员，逐步允许农户成员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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